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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 

第一組第 1 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3 樓 B301 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謝副處長玥華                               紀錄：楊明晧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略) 

柒、各項性平政策方針工作重點分工表辦理情形及委員建議： 

一、林委員春鳳： 

(一)政策方針(二)具體行動措施 1.(各單位) 

建議各單位爾後辦理相關性平培力課程時尋求與國際接軌的機會及

可行性。 

(二)政策方針(二)具體行動措施 2.(各單位) 

建議各單位將與婦女及性別團體合作或互動之情形呈現出來，俾使

辦理情形更契合本項具體行動措施。 

(三)政策方針(三)具體行動措施 1.(農業處、原民處) 

1.建議農業處於 113 年輔導農會開辦各項專業知識課程時，可試著 

多增加一些鄉鎮，俾利擴大宣導觸及範圍。 

2.原民處於 113 年辦理職業訓練時，可進一步輔導與導覽、體驗活 

動、民宿套裝行程相結合，增加後續成效。 

3.建議原民處於 113 年辦理「原住民大客、貨車駕駛人訓練班」時， 

可試著透過多元的宣導鼓勵方式，看看可否多增加一些女性參與

人數。 

(四)政策方針(三)具體行動措施 2.(各單位) 

建議各單位可於既有的活動中張貼或發放相關文宣品進行宣導，亦

可達成此項具體行動措施之目標。 

二、林委員坤宗： 

(一)政策方針(一)具體行動措施 3.(各單位) 

建議各單位將活動辦理後之效益以質化呈現會更為適宜。 

(二)政策方針(二)具體行動措施 1.(各單位) 

請各單位檢視填報內容適宜性，如第 9 頁農業處宣導拒絕數位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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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之相關辦理情形，應放至第三組討論較為妥適。 

(三)政策方針(三)具體行動措施 1.(各單位) 

建議各單位於辦理情形呈現上，盡量著重在辦理前後差異情形(成

效)，俾使內容更臻完善。 

(四)政策方針(三)具體行動措施 2.(各單位) 

建議各單位於爾後辦理活動時可做相關問卷調查，並將回饋情形呈

現於辦理情形內容中。 

三、嚴委員祥鸞： 

(一)政策方針(一)具體行動措施 1.(人事處) 

請於培訓情形部分將主管及非主管人數列出，可較完整看出培訓達

成情形。 

(二)政策方針(二)具體行動措施 2.(各單位) 

1.建議各單位可多善用虛擬會議或推薦民間團體參加相關國際性活 

動等形式，以達成此具體行動措施之目標。 

2.警察局針對運用新住民合格通譯人員部分，若有相關服務人次等 

資料請補充，俾利較完整呈現執行成果。 

(三)政策方針(三)具體行動措施 1.(原民處、民政處) 

1.原民處於第 37 及 38 頁填報 112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促 

進就業預計人數，期望 113 年可試著提升前開促進就業預計人數。 

2.民政處有關「新住民諮詢服務」部分，113 年可透過多元宣導方式， 

以提升對於弱勢婦女之協助就業轉介服務之件數。 

(四)政策方針(三)具體行動措施 2.(教育處、農業處) 

1.建議教育處 113 年辦理奧林匹亞科學教育營隊時，可嘗試單獨 

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生為對象辦理，也許可以獲得更好的效果。 

2.建議農業處 113 年針對此具體行動措施，可試著辦理親子活動， 

並藉由活動進行親職教育，獲得的成效可能更好。 

(五)政策方針(四)具體行動措施 1. (工商處、衛生局) 

1.建議工商處可調查未設置托兒設施之廠商是否依法提供適當之托 

兒措施(可透過媒合相關社會資源)。 

2.建議衛生局針對此具體行動措施應該補充相關托老設施辦理情形 

(如照顧老人之人數等)。 

(六)政策方針(四)具體行動措施 2. (人事處) 

1.建議人事處研議針對懷孕婦女依其懷孕週數可申請居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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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之相關措施(如懷孕 28 週以上可申請一週 2 天居家上班、29-35

週可申請一週 3 天居家上班或 36 週以上可申請一週 4 天居家上班

等)，促進友善家庭目標之達成。 

2.建議 113 年將「公務人員為撫育未滿 3 足歲子女，依性別平等工 

作法規定申請減少工作時間」之人數及其於申請時所遭受之困境

呈現出來。 

四、秘書單位:部份單位辦理活動、研習等，未敘明辦理時間、參與人數及

性別比例等，另請補充敘明清楚。 

五、決議：請各單位依上開委員建議修正(修正部分請用紅字標記)並於 4

月 17 日前免備文逕復承辦人信箱(各單位若有需修正或補充資料部

分，亦請於前開期限內回復)，俾憑彙辦，餘照案通過。 

捌、跨局處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情形： 

一、標竿學習：安排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林坤宗專門委員分享新北市政府性 

別平等推動成功經驗，並由秘書單位說明臺中市政府相關性別平等推

動方式。 

二、請各單位借鏡績優機關推動經驗，再行檢討強化具體作為，促進計畫 

目標之達成，其餘辦理成果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一、本府 113年 3月 1日進行組織再造，計畫處及行政處合併為行政處， 

爰性別平等相關分組及委員等，應一併調整。 

二、決議:此案由本組提報 5月性平大會討論決議。 

壹拾、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